
股票分析成饵料

2022 年 10 月，资深股民王先生

在下载“新三板”相关软件时，无意中

留下了联系方式，没过多久就接到了

“平台工作人员”的电话。在对方邀请

下， 王先生进入了一个股票聊天群。

作为“福利”群，群内有三位专业股票

分析师， 每天会直播解析股票大势，

分享炒股心得。

尽管直播授课没有真人出镜，但

王先生对于分析内容比较认可。

在某次直播中，分析师无意中透

露，“新三板”等大有可为。 王先生在

业务员的引导下进行“新三板”开户。

因为涉及“内部消息”， 对方遮遮掩

掩，只是告诉他“听指挥”“等消息”。

2022 年 11 月某日，王先生接到

电话， 业务员叮嘱王先生购入 17 万

股某只特定股票，王先生按照对方要

求进行设置后，斥资上百万元，完成

了全部购买。

购入股票后，王先生不仅没有等

来股票的转板消息，反而在短短三个

多月内，亏了 24 万余元。王先生的遭

遇不是偶然，封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

情形。 在和业务员沟通后，对方仅仅

回复让封先生长期持有，总会有爆涨

的时候。再三追问之下，对方失联了。

2023 年 2 月， 公安机关将涉案

团伙抓获。 经查，该团伙以经销白酒

的 Z 公司为伪装， 在没有证券经营

资质的情况下，从事“新三板”股票的

推广和经销，以此赚取佣金。

Z 公司日常管理由邹某负责，设

有分析部和业务部。业务部的业务员

负责拨打电话吸引客户添加群聊，并

编造公司是大型股票软件合作机构，

群内会提供准确的股票信息等谎言

实现引流；分析部有四名讲师，通过

免费直播“授课”来增加客户的信任

感和好感度，并暗示公司销售的“新

三板”股票会转板，市值将翻番，以吸

引投资者购买。

拆解多层级犯罪团伙

案发后，静安区检察院金融检察

办案团队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参与到

案件前期侦办中，与公安机关会商案

件取证方向。 团队负责人朱海荣提

出，证据收集要将经营数据固定放在

首位，要尽可能全面收集和固定数据

痕迹，力求构建案件数据库，为后续

引入大数据开展案件办理，追击上游

犯罪挖掘更多线索。

检察官发现，Z 公司负责人邹某

等人为躲避侦查，采用现金方式发放

收入和每个月奖金。根据现场查扣设

备内存储的电子数据和记录的资金

流向追溯，Z 公司的另一个幕后老板

俞某也逐步浮出水面。俞某与邹某共

同负责公司“经营”，主要负责对接上

游的股票持有人，约定具体的交易时

间、数额和分成。

承办检察官张冬莹、 杨晓霏认

为，俞某、邹某组建的销售团伙仅为

犯罪末端，“新三板” 股票交易中，客

户要实现精准购买持有人抛售的股

票， 需要提前和持有人保持密切沟

通、配合，这些股票持有人不仅对犯

罪具有主观明知， 还深度参与其中，

可能构成犯罪。 为此，检察官对俞某

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明细进行大数

据穿透， 筛选出较大资金往来的名

单， 再调取涉案股票的交易记录，提

炼出股票历史持有人，将上述两个名

单数据进行碰撞，发现黄某既是股票

的历史持有人，同时在私人账户有多

笔大额转账给俞某。根据“新三板”交

易规则，所有的交易应当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不允许通过

私人转账的方式进行股份转让，大额

的私下转账高度涉嫌犯罪。 8 月 14

日，黄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逮捕。

经查，Z 公司先后推荐四支“新

三板”股票，客户购买相关股票金额

合计 2209 万余元，后 Z 公司通过俞

某等人的银行账户从相关股票持有

人处收到 588 万余元的回流资金。黄

某通过 Z 公司非法销售股票金额共

计 1000 万余元。

近日， 静安区检察院对邹某、俞

某、黄某等 16 名被告人提起公诉。经

审理，静安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其

中 15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

至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不等，并处

罚金。 其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谨记金融投资必然伴随风险，坚

决抵制 “保本保收益”“高收益无风

险”等噱头诱惑。在投资前，先深入了

解项目情况，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相匹配的投资项目，理性投资。 选

择正规的投资公司和渠道，警惕各类

推荐活动，谨防通过来源不明的网站

下载 APP 或投资相关产品。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顾家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又称“新三板”）是我国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一些以营销“新三板”股票为

业的“非法销售公司”“中介人”

却与股票持有人串通勾结，扰乱

市场交易秩序。

日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

察院办理了一起相关案件，以数

据思维全程引导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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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蒋芸芬 记者 徐荔

家中房子漏水、 离婚后失业在家、 家里老人过世经

济拮据……居委书记得知后， 第一时间给予帮助。 可得

到帮助的她却以“居委书记闺蜜” 的身份自居， 以可以

让居委书记帮忙搞定学籍、 居委书记的父亲突发疾病要

做手术等名义行骗。 2023 年 9 月，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这名“恩将仇报” 的嫌疑人乔某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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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书记”可以搞定学籍

乔某是一家校外培训机构的老

师，2023 年 7 月中旬， 她得知学生

小杰的家长涂女士苦恼于小杰未能

进入心仪的某小学就读， 便称自己

和该小学对口小区居委会的万书记

熟识， 可以请万书记给学校校长打

招呼。当晚，乔某就称已帮小杰搞定

了学籍，并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内

包括乔某本人、 涂女士和一个自称

是“万书记”的人。群聊中，“万书记”

告诉涂女士， 要提前准备好孩子的

户口本、接种本、出生证明等材料，

并于三天后到小学找教导处的冯老

师办理手续。 乔某则在群内提醒涂

女士出 2000 元感谢费，由“万书记”

转交给小学校长。涂女士依言照做。

次日，乔某又拉了一个微信群，

群内包括乔某、 涂女士和学校教导

处的“冯老师”。“冯老师”让涂女士

直接将相关材料以照片形式发在群

里，不用去学校。收到材料后，“冯老

师” 反馈称小杰的学籍已经办理完

毕，让涂女士安心等待录取短信。

然而， 到了 2023 年 7 月底，乔

某突然以“万书记”的父亲要做手术

为名，向涂女士借 3 万元，乔某还发

了一张老人的住院病历照片给涂女

士。 考虑到“万书记”刚刚帮了自己

大忙，涂女士便向乔某转账 3 万元。

可是后来，涂女士查询发现，小杰的

学籍依然在原学校， 而且辗转经过

朋友核实发现， 万书记的微信号与

群里的并不相同。此时，乔某再次以

“万书记” 的名义向涂女士借钱，涂

女士果断提出要讨回所付出的钱

款，催讨无果后，涂女士报了警。

被骗的不止一人

警方介入侦查后发现， 被害人

并不止涂女士一个。 2023 年 6 月，

乔某以可以通过万书记帮一名学生

转入附近学校的重点班为名， 从刘

女士处索要 2000 元好处费。后又以

认识熟人可以帮刘女士代办银行公

司账户为由收取刘女士 1.5 万元。

然而，上述两件事都迟迟未办成。

就在涂女士报警的当天， 乔某

还欺骗了自己的邻居胡女士。 她将

胡女士和“万书记”拉了个群，谎称

万书记要为待业在家的胡女士介绍

工作。可随后，“万书记”却在群里称

父亲做手术需要借 2 万元。 胡女士

在乔某的鼓动及“万书记”的指示，

陆续将 1.35 万元转给了乔某。 直至

几天后，胡女士和家人说起这件事，

才发现群里的“万书记”是假的。

好心帮忙却成骗人借口

乔某到案后承认，群里的“万书

记”和“冯老师”都是她的微信小号，

她的确认识万书记， 但从未帮涂女

士、刘女士托万书记办事，万书记也

没有委托她帮忙借钱， 是乔某在外

负债累累，所以想到以“万书记”的

名义骗钱。所谓的住院病历照片等，

都是乔某伪造的。

公安机关也找到了万书记。 万

书记表示， 乔某曾经居住在她工作

的小区。 2020 年，乔某因家里漏水

的问题与万书记相识。此后，万书记

帮离婚并失业在家的乔某介绍工

作。 2021 年，乔某急需用钱时，万书

记也帮过忙。可是后来，乔某频繁以

各种理由向万书记借钱， 万书记便

以家中老人住院等为由婉拒了对

方。岂料这些理由，居然成为了乔某

对外行骗的借口。

乔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

他人财物 6 万余元。去年 9 月，松江

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乔某提起

公诉。经审理，乔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乔某的行为仿佛现实版的 “农

夫与蛇”， 她不仅会受到法律的惩

处，也将受到道德上的指责。

检察官也在此提醒，不要有“开

后门”“走捷径”等侥幸心理，遇到自

称是领导、 领导熟人添加微信等联

系方式时，务必提高警惕。尤其以可

以帮忙“搞定”事情并索要钱财的，

千万不要相信， 这往往是骗子的话

术，一旦相信很可能遭受损失。若遇

到诈骗， 或者无法分辨真伪时， 可

以拨打 96110 咨询或求助。

说法>>>

说法>>>


